股东会决议

会议时间：20  年  月  日

会议地点：

出席股东：

一、股东会会议合法召开程序

1、本次股东会会议出席股东达到法定人数要求，即由      股东出席。

2、本次股东会会议由          主持会议。

二、股东会会议决议内容

与会股东经友好讨论和表决，形成一致决议如下：

1、对于购买             （项目名称）并办理住房公积金贷款、组合贷款和住房公积金贷款转商业性贷款的购房人，全体股东一致同意由                      公司为购房人的贷款债务向常州市住房置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提供阶段性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在上述购房人购买的             （项目名称）所涉房屋在办理抵押登记时，与会股东一致同意由                 公司对抵押登记事宜予以积极配合。
3、与会股东一致同意授权与                   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负责经办文件签署、抵押登记等相关事宜，并及时向股东会报告办理情况。
4、与会股东一致同意，均为购买            （项目名称）购房人的贷款债务，向常州市住房置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承担阶段性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与会股东一致同意以上决议内容，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会议决议由与会股东签字或盖章后生效。

股东签字或盖章：

决议时间：

             决议地点：

